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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2 月份实验室管理工作 

■  学校开展新学期实验室安全检查 

■  学校组织开展新学期实验室开放共享工作 

■  实验教学和教学实验室建设研究项目申报 

学校开展新学期实验室安全检查 

为确保新学期教学秩序正常运行，2 月 26 日上午，党委常

委、副校长吴冰、教务处处长王进带队对二级学院教学设施和教

学准备情况进行了检查。教务处、保卫处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、

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检查。 

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崇文楼、明理楼、图书馆，重点对实验

实训场所设施设备、消防安全、环境卫生等情况进行查看。总体

来看，各学院新学期教学工作准备充分，实验实训设备运行正常，

场所卫生情况良好，相关工作人员准备就绪。 

吴冰要求教务处和国资处做好实验室基本情况和使用情况

的统计工作，花力气整合资源，进一步提高实验实训室利用率。 



▲工作提醒 

新学期开学前，实验员应对实验室进行全面检查，排查安全

隐患，查看仪器设备完好与否，备齐实验耗材，清扫卫生，做好

实验教学准备工作。 

学校组织开展新学期实验室开放共享工作 

2月 29日，根据《汉江师范学院实验室开放共享管理办法》，

国资处发布《关于做好 2023-2024-2学期实验室开放共享工作的

通知》，各实验教学单位密切配合，组织实验教师、实验员申报

本学期实验室开放计划，并通过官网等途径向师生进行宣传。截

至 3 月 5 日， 11个教学单位共 122个实验实训室面向校内外师

生有序开放。 

▲工作提醒 

1.实验教学单位应在开学初组织拟订本学期开放实验室清

单，明晰具体实验项目，评估是否存在安全风险，做好实验项目

安全防范措施，并向师生进行宣传。 

2.实验员应及时整理、统计上学期实验室开放记录等资料，

做好存档工作。 

实验教学和教学实验室建设研究项目申报 

根据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实验教学和教学实验室建设

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鄂教高办函〔2024〕2 号）要求，

国资处组织开展 2024 年实验教学和教学实验室建设研究项目申

报工作，经相关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组成的专家评审，化学与环



境工程学院教师周佳——《基于智慧教学平台的虚拟仿真实验教

学研究》项目获批向湖北省教育厅推荐资格。 

▲倡议 

加强实验队伍建设。各教学单位应真正认识到实验队伍建设

是高校教学、科研乃至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，要建设地方

性应用型本科院校,必须努力建设一支素质优良、结构合理、专

兼结合、相对稳定的实验技术队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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